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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處112年4月18日召開經管國有林地内「賽德克族春

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

理會第1次會議紀錄，請各單位依會議決議配合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正本：李召集人政賢、李副召集人志珉、何執行秘書學哲、許克信委員、徐明新委員、

羅利明委員、施宜宏委員、張鈞凱委員、巫再生委員、阿烏伊帖木、魏志慷委員

、邱清文委員、卓上龍委員、高玉珍委員、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林婷玉委

員、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邱建文委員、南投縣仁愛鄉民代表會、國立暨南大學觀

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曾永平委員、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江大樹

委員、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葉美智委員、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曾喜育委員

副本：本處林政課（含附件）、治山課（含附件）、作業課（含附件）、育樂課（含附

件）、埔里工作站（含附件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含附件） 2023/05/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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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經管國有林地内「賽德克族春陽、精英、

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4月 18 日(星期二)上午 10 時 

貳、地點：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 3樓禮堂 

參、主持人：李處長政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技士祈德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經管國有林地内「賽

德克族春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原住民族地區資源

共同管理會(以下稱本共管會)設置之緣由說明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緣南投縣仁愛鄉賽德克族四村共管籌備會 111 年 4月 27 日來函

願與本處共同守護山林、共享山林資源，實現權力分享、責任

分攤的共管精神，申請建立共管機制。 

二、本處 111 年 5月 24 日與該會達成初步共識，評估共管會組成考

量因素、部落整合狀況及本處服務量能，在整體規劃的前提下，

請該會就期待與本處合作之項目(包含協助山林巡守、綠美化、

森林產物採取、林下經濟發展、狩獵自主管理、步道維護管理

及深入部落體驗旅遊等)，申請本處「社區林業計畫」，共同參

與林業經營，以凝聚居民共識及培養社區自主能力，激發關懷

土地與森林資源之理念。 

三、嗣經林管處與四村共管籌備會共同努力，並由南投縣仁愛鄉公

所推薦原住民族代表，達成本處與原住民族共同合作實現國有

林地自然保育、資源永續經營及共存共榮之目標下，成立本共

管會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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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本共管會各委員介紹及頒發聘書。 

說明：本共管會委員共計 21名，包括原住民族代表 11名、專家學者 4

名、機關代表 3名、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各 1名，委

員名單如附件 1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三：本共管會各項業務推動報告及林管處各單位主管介紹。 

說明：詳業務單位簡報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經管國有林地

内「賽德克族春陽、精英、都達及德鹿谷四村」原住民族地

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(如附件 2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共管會設置要點係依據林務局 109 年 7月 30 日頒行修正「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與經管國有林地內原住民

族資源共同管理機制要點」第二點規定訂定，設置要點内容共

九條。 

決定：無異議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有關本共管會共管範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與經管國有林地內

原住民族資源共同管理機制要點第三點略以：「共管會之共管範

圍，得依其共管議題由共管會商定之，並以林務局經管國有林

為限」。 

二、經查德鹿谷村、都達村、精英村及春陽村等四村，其範圍屬本

轄濁水溪事業區第 23-25(部分)林班及 26-35 林班(如附件 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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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經討論結果以林管處經管賽德克族四村行政區域範圍國有林班

地作為共管區域。 

案由三：有關各村擬提社區林業計畫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賽德克四村自然資源共同籌備會 112 年 3月 8日籌備字第

112001 號函彙整資料如下： 

(一)春陽村提案： 

1.春陽富士山步道、傳統屋及瞭望台修繕。 

2.花崗一郎、二郎自縊的田野調查及資源盤點。 

3.部落生態旅遊景點之摺頁。 

(二)都達村提案： 

1.都達生態步道下段之修繕。 

2.整治美化都達生態步道日據時代歷史事蹟台及解說牌設

置。 

3.資源調查及盤點。 

(三)德鹿谷村提案： 

1.賽德克族德鹿谷系舊址、濁水溪上游護溪範圍田野調查及資

源盤點。 

2.德鹿谷村賽德克族祭場傳統屋之整修。 

3.導覽解說員人才培訓。 

二、112 年南投林管處補助本區核定計畫為南投縣廬山社區發展協會

-走過曾經的舊路是一陣魔術-廬山部落兒時旅遊記憶，及南投

縣春陽社區發展協會-德魯灣部落加強山林巡守工作計畫等 2案，

各計畫分別補助 12萬 5千元，合計補助 25萬元。 

決定：請各村提出具體社區林業計畫後，由工作站派員現地勘查輔導，

並將結果報處續辦；各村提案請何執行秘書學哲分案列管追蹤

後續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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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：有關都達部落申請林下經濟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都達部落四面環山地處低窪，優點是遇颱風可由山峰阻擋風勢，

唯一缺點是四季潮濕，夏季上午 8時才有日照，冬天約近上午

10時，最適合推行林下經濟，欲想推動原生山茶為主，山蘇、

山胡椒、咖啡少量為輔。 

二、建議南投林區管理處將都達部落四面可利用之國有林地規劃出

以利配合資源共同管理林下經濟產業。 

三、希望四村研討以不相牴觸各村皆有特色的林下經濟產業，俾益

未來統一架設於旅遊中心販售。 

決定： 

一、有關申請林下經濟土地如屬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(保安林範

圍)之土地所有人或其合法使用人，得依規申請核准段木香菇及

木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森林蜂產品、臺灣山茶、馬藍及天仙果等 6

項供從事林下經濟經營使用；至於山蘇、山胡椒、咖啡目前尚

無列入許可品項。 

二、都達部落四周利用國有地規劃林下經濟部份，請工作站先釐清

都達部落周圍原住民保留地及國有林地界線，國有林班地內申

請請依上列說明辦理，請埔里工作站協助輔導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 

案由一、有關共管會成立後，請林管處就共管事項深入說明(提案人：卓

委員上龍) 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林管處與賽德克族四村(春陽、精英、都達、德鹿谷村）自

然資源共同管理會，建議將四村部落數量拿掉，以四村為代表。 

二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營國有林地内原住民族地區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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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第四條規定，共管會對下列事項得提出建

議及諮詢，供林管處採行或推動合作，相關事項應如何推動運

作，請林管處說明。 

（一）推動森林經營、森林保護、生態旅遊及自然保育等事項。 

（二）共管區域內土地開發利用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育、學術研究

等資源使用及計畫之協商與溝通事項。  

（三）週邊部落資源管理事項。 

（四）其他資源管理、經營事項。 

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内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

同管理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略以：「召集人由林管處處長兼任，

另得設置共同召集人，由委員推派原住民族代表一人兼任」，建

議下次開會時，由委員推派原住民族代表一人擔任共同召集

人。 

四、有關林下經濟依規定於農牧用地，在林下可自由栽植農作產物，

不需要申請；林業用地及國土保安用地之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

人，可直接洽在地公所；林班地承租人可就近洽林管處工作站

申請，目前容許項目有林下養蜂、段木香菇及木耳、金線連等，

後續是否會逐步增加項目，如何幫助部落發展林下經濟，如另

如何申請林班地承租權？條件為何？ 

五、現行規定原住民可以在打獵前向公所提出申請，未來部落或獵

人團體可以向林管處申請狩獵詴辦計畫，建立野生動物資源監

測及狩獵自治自律公約等自主管理制度後，就能以部落或獵人

團體為單位，一次申請全年度狩獵或簽定狩獵自主管理行政契

約。如何辦理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？申請狩獵詴辦計晝是否有

範例？如何建立野生動物資源監測及狩獵自治自律公約等自主

管理制度？ 

六、部落要推生態旅遊，林管處能幫甚麼忙？可以找林管處協助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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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盤點森林景觀、生態與在地文化及傳統知識，找出當地特色

亮點，請林管處幫忙建立品牌、行銷宣傳、培訓解說員等等。

四村若未發展生態旅遊，需要建設登山步道，惟經費申請來源

為鄉公所、縣政府或中央各單位，林管處可否同意執行？ 

七、賽德克族四村(春陽、精英、都達、德鹿谷村）自然資源共同管

理會，若申請合作社，是否可以依政府採購法競標貴處的勞務

工作？ 

決定： 

一、有關賽德克族四村建議暫不列部落數量，尊重四村代表同意辦

理。 

二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營國有林地内原住民族地區資源

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第四條規定相關林管處應配合事項，因配

合相關事項繁多，爰納入下次召開會議時再向各委員完整報

告。 

三、有關推派原住民族代表擔任共同召集人部分，請四村委員自行

推舉共管會主任委員，下次會議請主任委員擔任共同召集人。 

四、林下經濟申請之土地如屬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(保安林範圍)

之土地所有人或其合法使用人，得依規申請核准段木香菇及木

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森林蜂產品、臺灣山茶、馬藍及天仙果等 6

項供從事林下經濟經營使用。部落土地倘屬農牧用地者，除經

營上述林下經濟品項外，在不違反其他土地管制規定下，可進

行其他農作物(如咖啡或山蘇)之栽植。至於國有林事業區之租

地造林，除舊有租地續約外，已不再放租。 

五、有關四村申請詴行自主管理狩獵計畫部分，本處育樂課可提供

相關案例供參。 

六、部落要申請步道施作部分，應以少破壞環境並結合當地部落族

人施行之手作步道為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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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賽德克族四村未來如果成立林業合作社，依政府採購法可參加

本處勞務採購招標案。 

案由二、有關廬山社區波瓦倫遊客中心預計於今年 5月成立運作，請各

單位(村)協助宣傳。(提案人：張委員鈞凱) 

說明： 

一、廬山社區雖於 3年前已進行地方創生方案，但在能高越嶺古道

推行時發現部落未能真正收益，實際評估下居民未能有系統性

整合。人常說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，結伴同行才能走得遠，一

村一特色，在地創生所推行的波瓦倫遊客中心目前由廬山社區

先行經營，後續希望四村共管會能一同來執行，讓各部落能夠

宣傳推展。 

二、都達部落現階段與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承租在地閒置空間，未來

可點對點，實現創生計畫的 U型規劃，將清境的遊客拉進來體

驗部落文化。廬山部落希望能高古道為副，各社區林業推動為

主，才能實質幫到部落。 

決定：請各單位(村)配合波瓦倫遊客中心成立後，協助宣傳推展。 

案由三、有關共管會成立如何定期追蹤及辦理相關事項。(提案人：江委

員大樹)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原住民共管得以成立是林管處由下而上的推動，由賽德克

族四村先凝聚共識再與林管處結合，實現團結力量大的精神。

加上農業部升級後，林務局也升格成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，未來

也應該多投入地方創生事業，包含生態旅遊與林下經濟，及文

史資源調查及人才培力等。 

二、共管會成立後，每 6個月開一次會時間太長，各事項無法得到

有效的管控，建議由 5-7 人組成工作小組，定期討論及追蹤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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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事項，並於三個月內訂出共管會的年度目標。 

決定：請何執行秘書學哲研議成員組成後成立工作小組，定期討論及追

蹤應辦事項，並於三個月內訂出共管會的年度目標。 

 

玖、散會 (12 時 10 分) 








